各类表格名册的填写说明

一、关于代表组各类表格填写

（一）江苏省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登记表

1、选举单位：填写选举的市总工会或省产业、厅、局（公司）工会，省总机关和直属单位分配到各地选举的代表，填写所在选举单位工会。

2、姓名：填写户籍登记所用的姓名。

3、填写日期：选举之前的时间。

4、出生年月（周岁）：年份一律用4位数字表示，月份一律用2位数字表示，如“1965．06”。年龄(周岁)，按公历计算到2013年4月底（换届时间）。

5、民族：填写全称，如“汉族”、“回族”等。

6、籍贯：祖籍所在地，按户籍登记填写。

7、出生地：本人出生的地方。地名均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填写，要填写省、市或县的名称。

8、政治面貌：指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非党群众。党派要写全称或比较规范、清楚的简称。如 “中共党员”。民主党派是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非党群众”填写“群众”二字。

9、学历学位：填写最高学历和最高学位。

10、所属产业和系统：分为：工业（含机械、冶金、轻工、纺织、石化、电力、电子、建材、国防邮电、医药等）、交通运输、城建及城市公用、财贸、农林水利、矿产地质、教科文卫体、铁路、民航、金融、党政群机关等。按代表工作单位所属产业填写。如钢铁厂的厂长、工会主席、工人、医务人员、职校教师等都填写“机冶石化”。乡镇以上地方党政干部和工会干部都填写“党政群机关”。

11、参加工作时间：由组织人事部门确认，填写格式：年份4位数字、月份2位数字。

12、专业技术职称：填写国家认可的专业技术职称。

13、代表类别：分为工会工作者、先进模范人物、科技管理人员、工会积极分子、生产一线职工。代表有两种以上身份的，（如：某企业一线装备工人，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确定代表类别时，只能确定一项身份当选代表，代表类别不能重复统计。代表所获得的荣誉在先进荣誉称号栏目中统计。

14、工作单位及职务：（1)要写全称或比较规范的简称。(2)职务要填写现任职务(特邀代表没有现职的可注明曾担任的最高职务)，兼职较多的，可填写主要职务。(3)填写职务顺序的原则是，按职务高、低，实职、虚职，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顺序填写。

15、主要工作简历：从参加工作时起填写。

16、市级以上先进模范称号：凡获得市级以上劳模称号的代表，需填写获得荣誉称号的时间及层次。

代表中，凡是一人获得两项以上荣誉称号的，在登记表中可写全，但在统计时，只统计最高荣誉称号。

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表彰会议，中央和地方表彰授予先进模范称号的名称不一样，有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先进科技工作者等，按享受劳模待遇的层次，分别统计在相应的栏目中。中央各部、委表彰授予的先进模范称号，凡属政府认可，享受省部级劳模待遇的都统计到省部级劳模栏中。

有关劳模认定不清楚的，可请省总和各单位负责劳模工作的部门帮助认定。

市级“五一劳动奖章”和市级以上“优秀工会工作者”、“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称号填写在“备注”栏。

17、备注：填写省辖市（含）以上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获得的市级以上优秀工会工作者、“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称号，以及“归侨、台籍” 人士。

18、省总机关、部分省产业工会推荐到各组团单位参加选举的省总十三大代表候选人，请各组团单位统计在本组团单位代表数内，按代表名册各项要求填报。这部分人员的代表登记表，由省总组织部负责提供。

19、登记表由本人所在单位工会组织填写，并按人事管理权限、经组织人事部门确认后上报。

20、登记表纸张规格A4,共2页，一张纸正反面印制。上报省总一式两份，省总留存一份，返回本人存档一份。

21、特邀代表由省总确定，另行通知。

22、列席代表指不是省工会十三大正式代表的省总十二届委员会委员、经审委员和不是省工会十三大正式代表的省总十三届委员会委员、经审委员候选人。

（二）关于代表类别界定
１、工会工作者：指专门从事工会工作的人员。包括在工会各级领导机关中从事工人运动和工会管理的工作人员；在工会所属新闻、宣传、出版、教育、科研等事业单位专门从事工会宣传教育、新闻出版及工运研究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工会基层组织中专门从事工会工作的人员。“工会工作者”栏目中的“基层工会干部”主要指在企事业工会专门从事工会工作的人员；“基层以上工会干部”主要指在乡镇、街道（开发区）（含）以上工会及产业（系统）工会专门从事工会工作的人员。

由于目前非公企业占基层工会比例超过90%，非公企业95%以上的工会主席为兼职。因此，各地在推荐代表类别时，可将现任基层兼职工会主席、副主席放到工会工作者类别。

２、模范先进人物：代表所获得的荣誉称号必须是享受省辖市（含）以上劳模待遇，其他表彰不在列。

3、科技、管理人员：在企业、事业等基层单位专门从事科研、技术或管理工作的人员，包括文化、教育、科研、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

4、工会积极分子：工会积极分子是指不脱离生产（工作）岗位又从事工会工作的人员，其范围包括不脱离生产（工作）岗位的基层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中兼职的委员、干事、工会小组长等。对那些不担负某项具体工作，只是一般地参加工会举办的活动的人员不能称为工会积极分子。

５、生产一线职工：指在企业、事业等基层单位不担任中层以上领导职务，直接从事生产、技术、科研、教学等工作的人员，如工人、技术员、教师、医生、护士、演员、运动员等。

6、新兴产业：主要是指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
二、省总“两委”委员候选人推荐表填写

1、推荐表的封面填写

⑴委员候选人类别为4类，工会工作者、模范先进、工会积极分子、其他，工会工作者、模范先进、工会积极分子均有可能交叉，请按分配的结构要求填写即可

⑵所属产业系统类别的填写与代表推荐表相同。

2、学历学位的填写

委员、经审委员候选人推荐表中的“学历学位”按规定分为全日制教育和在职教育两类。

 (1)“全日制教育”：填写通过全日制教育获得的最高学历；“在职教育”栏填写以其他学习方式获得的最高学历。“毕业院校系及专业”栏填写与学历相对应的毕业院校、系和专业。

 (2)在党校学习获得学历的情况分为两类：一类是国民教育学历，其中：通过全日制教育获得的，填入“全日制教育”栏；通过在职学习获得的，填入“在职教育”栏。另一类是党校学历，均填入“在职教育”栏，并在研究生、大学或大专学历前加“中央党校”或“省(区、市)委党校”。

 (3)1970--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前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填写“大学普通班”学历。

 (4)接受学历教育“结业”或“肄业”的，应予注明，如；大学结业、研究生肄业等。

 (5)高中及以下学历，“毕业院校系及专业”栏不填写。

 (6)获得学历同时也获得学位的。应同时填写，并写明何学科学位。

	学历

学位
	全日制教育
	大学理学学士
	毕业院校系及专业
	XX大学XX系XX专业

	
	在职教育
	
	毕业院校系及专业
	


(7)获得学历但没有学位的或以同等学历攻读并获得学位的，按获得的学历或学位如实填写。如果一个人同时有这两种情况，且分别为其最高学历、学位，则这两种情况均填写。如，通过在职学习，先获得研究生学历(没有学位)，后又以同等学历攻读学位，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则在“在职教育”栏中填写“研究生经济学硕士”(在一栏中分两行填写)，“毕业院校系及专业”栏相对应地要将两个毕业院校、系及专业填入。

	学历

学位
	全日制教育
	大学工学
学士
	毕业院校系
及专业
	XX大学XX系XX专业

	
	在职教育
	研究生

经济学硕士
	毕业院校系
及专业
	XX大学XX系XX专业

XX大学XX系XX专业


(8)以上学历、学位中，涉及国民教育学历、学位，需有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的学历证书、国务院授权的高校或科研机构颁发的学位证书以及按规定应进入个人档案的相关材料；涉及国外学习取得的学历、学位，按其培养规格、学习年限、学业成绩或学分，比照我国高等教育相应层次的培养要求，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证；涉及党校学历需有党校颁发的学历证书以及按规定应进入个人档案的相关材料。

3、简历的填写

“简历”从参加工作时填起，大、中专院校学习毕业后参加工作的，从大、中专院校学习时填起，“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留校待分配的，待分配时间应另段填写“留校待分配”。简历的起止时间填到月(年份用4位数字表示，月份用 2位数字表示)，前后要衔接，不能空断(因病休学、休养、待分配等都要如实填写)。“某年至某年”之间用横杠连接，不用“至”字。党内职务以各级党委批准任免的时间为准；行政职务(人大、政协及人民团体的领导职务)以行政任免或有关会议通过或选举的时间为准；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一并任免的，可按党内批准的时间合并填写。在大、中专院校学习的经历，要填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在某院校某系学习，院校、系及专业要填写毕业时的名称。工作简历要按照干部在不同时期所担任的职务和工作单位的变动情况分段填写。区前面均应冠以市名，地名或行政区划发生变化的，填写当时的地名或行政区划名称。“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受迫害或下放劳动等情况应单写一段。参加过党校或行政学院学习三个月以上的，在职攻读学历、学位的，临时离开工作单位连续半年以上及到基层挂职锻炼的，均应在本简历段后注明。上述情况跨两个及两个以上简历段的，应在该经历结束所在简历段后另起一行注明。工作单位和职务要写比较规范的简称。凡担任过上级和本级党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员，上级和本级人大常委会委员、代表，上级和本级政协常务委员、委员的，需在简历的最后隔行另段填写。

4、关于本人签字确认表。该表为“两委”委员候选人推荐表相配套的一张表，表内个人基本信息和简历要与推荐表内容一致。简介内容以主管人事部门档案为准并由主管人事部门和本人盖章、签字确认。凡本人认为表中相关内容需要修改的，必须征得主管人事部门同意后方可修改。

三、关于表彰表格填写

1、《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申报登记表》中的“产业类别”按代表登记表中的“代表所属产业和系统”要求填写；“所有制形式”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混合所有制、非公有制填写；“单位类型”按企业、事业、机关填写。

2、五类表彰表格封面“单位名称”均应盖章；《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申报登记表》中“基层工会名称”栏必须盖章；《江苏省优秀工会工作者、优秀工会积极分子、支持工会工作优秀领导干部申报登记表》封面“拟申报何种称号”栏必须填写，不得空白。
3、《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申报登记表》、《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申报登记表》中“获得荣誉称号”栏中市总工会或省有关产业、厅局（公司）工会授予的“模范（先进）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双爱双评先进单位”荣誉称号为必填内容。

4、《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申报登记表》中的“职工总数”、 “会员总数”和《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申报登记表》中的“会员人数”均含劳务派遣职工或会员。

四、要求及联系方式

1、所有上报表格一式两份，盖章后上报；

2、所有上报名单、名册用统一下发的电子版格式上报；

3、各类表格、类别上报前有不清楚的及时请示，凡因报错类别而影响到名额分配的，省总不再补充调整名额，各单位自行负责；

4、省总组织部工作群号不变，各市要定期收看群信息，有什么问题也可即时在群中发布；同时，jsghzzb@126.com电子邮箱正常开通，密码不变。

5、联系方式：代表组：黄凯枫83536335；传真83536339

             选举组：黄  智83536335；传真83536339
表彰组：赵志东83536222；传真8353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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